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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议案为《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之子议案《选举王竞达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7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 5月 7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7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29日（星期四）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2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184,655,9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96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11名，代表股份 184,123,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3159%。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532,2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801%。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

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66,9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861%；反对 9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139%；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66,9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861%；反对 9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139%；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唯联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旺南、詹谏醒、詹任宁、林旺荣、杨建林、檀福华、何健伟为本议案的利益相
关方， 故回避表决， 前述股东分别持股 111,129,993 股、18,526,115 股、8,759,799 股、9,421,270 股、
6,173,814股、14,199,973股、14,199,973股、1,278,024股、225,018股、180,016股。

同意 466,9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861％；反对 95,05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13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66,9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861%；反对 9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139%；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66,9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861%；反对 9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139%；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184,543,2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反对 112,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49,2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364%；反对 112,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36%；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 184,543,2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反对 112,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49,2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364%；反对 112,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36%；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同意 184,543,2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反对 112,7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49,2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364%；反对 112,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36%；弃权 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184,560,90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 反对 95,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66,9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861%；反对 9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139%；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184,574,5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9％； 反对 81,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1、选举詹谏醒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4,583,80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6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89,80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600%。
表决结果：詹谏醒女士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2、选举王宇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4,525,802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31,807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389%。
表决结果：王宇杰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3、选举詹任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4,575,802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81,807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363%。
表决结果：詹任宁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4、选举王竞达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99,708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1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99,70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270%。
表决结果：王竞达女士未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1、选举曾庆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4,520,70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26,70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316%。
表决结果：曾庆民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2、选举高新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4,520,70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26,70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316%。
表决结果：高新会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3、选举姚作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4,520,70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426,708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9316%。
表决结果：姚作为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6.1、选举林惠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184,520,704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8%。
表决结果：林惠芳女士当选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6.2、选举梁浩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 184,520,70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268%。
表决结果：梁浩伟先生当选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陈晓璇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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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以现场
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在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
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本次会议为紧急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6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由过半数董事推举
董事詹谏醒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认真审议了会议议案，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同意选举詹谏醒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同意选举王宇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时止，其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 同意选举曾庆民、姚作为、詹谏醒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曾庆民担任主
任委员。

2、 同意选举詹谏醒、詹任宁、王宇杰、姚作为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詹谏
醒担任主任委员。

3、 同意选举曾庆民、高新会、詹谏醒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曾庆民
担任主任委员。

4、同意选举高新会、姚作为、詹谏醒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高新会担任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詹任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内容详见 2021年 5月 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健伟先生、檀福华先生、文峰先生、孟岩先生、黄
小华先生、郑可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
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内容详见 2021年 5月 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叶裕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叶裕平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8803333-850
传真：0769-88803333-838
邮箱：investor@nanxing.com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内容详见 2021年 5月 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翠珊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王翠珊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9-88803333-850
传真：0769-88803333-838
邮箱：investor@nanxing.com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余舒婷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附件：个人简历
1、詹谏醒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前身东莞市南兴木工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996年 5月与林旺南先生共同创办公司，此后一直在公司任职，负责公司的采购、销售、市场
运营、财务、人事等其他运营管理工作；2007 年 4 月至 2011 年 1 月，担任公司监事；2011 年 1 月至 6
月，担任公司董事；2011年 6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2005年 3月至今，兼任东莞市德图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监事；2010年 11月至今，兼任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詹谏醒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173,8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 詹谏醒女士
及其配偶林旺南先生夫妇二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詹谏醒女士之兄詹任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
事、总经理。除此之外，詹谏醒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詹谏醒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查询，詹谏醒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王宇杰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 PE EMBA，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一网络”）董事长、南兴云计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兴云计算”）董事长兼总经理、厦门市南兴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兴研究
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06年 10月至今，担任唯一网络董事长；2019年 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2019年 6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2020年 4月至今，担任南兴云计算董事长兼总经理；2020 年 12
月至今，担任南兴研究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兼任唯一网络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唯一网络广州分公
司负责人、唯一网络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深圳市新生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网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图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青松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厦
门市世纪网通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北京互通光联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厦门帝恩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志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网宇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市桥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厦门唯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唯联”）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厦门星思惠”）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王宇杰先生通过持有公司股东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出资的方式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其中：厦门星思惠、厦门唯联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18,526,115 股、8,759,799 股股票，分别占公司总股
本的 6.27%和 2.96%；王宇杰分别持有厦门星思惠 99%、厦门唯联 77.44%的出资。此外，王宇杰先生还
通过持有东莞市宏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唯一互联网信息安全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宏商
创投”）的部分权益之方式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宏商创投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1,206,828 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的 0.41%。 王宇杰先生持股 95.10%的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宏商创投 344,985.52份
基金份额（占比 2.5%）， 同时王宇杰先生持股 14.7%的东莞市宏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宏商创投
5,388,157.87 份基金份额（占比 39.04%）。 王宇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王宇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
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王宇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詹任宁先生：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1998 年至 2004 年，创办东莞市厚街名园海鲜酒楼，担任总经理；2005 年 3 月至 2013 年 9 月，担任东
莞市弘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已于 2013 年 9 月注销）；2011 年 1 月至今，担任公司
董事；2011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2013 年 10 月至今，兼任广西中天恒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14年 6月至今，兼任东莞市正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 8月至今，兼任东莞沿海民营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 7月至今，兼任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詹任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199,9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1%。 詹任宁先
生之妹詹谏醒女士与林旺南先生二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詹任宁先生之妹詹谏醒女士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董事长。 除此之外，詹任宁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詹任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查询，詹任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何健伟先生：1964年出生，中囯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香港国际商学院 EMBA，现任南兴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经理。 1986年 7 月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曾任职于佛
山分析仪器厂、佛山市伟顺实业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加入公司；2016
年 8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何健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0,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何健伟先生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何健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
询，何健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檀福华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1993 年 2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职于东莞市厚街镇溪头区安达电机厂；2005 年 8 月加入公司，历任焊接车间主
管、物控部部长、副总经理助理、生产部经理；2011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4
年 12月至 2019年 6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9年 6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檀福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5,0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檀福华先生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檀福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
询，檀福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文峰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专业本科，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
任公司董事长高级助理。 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西昌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凉山分行、珠海市地方税
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5年 7月加入公司至今，担任董事长高级助理。

截至本公告日，文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文峰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文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孟岩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1988 年 8
月至 2004年 8月，担任公司技术员；2004 年 9 月至 2011 年 1 月，担任东莞市弘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车间主管（原东莞市弘力木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已于 2013 年 9 月注销）；2011 年 2 月至 2017 年 9
月，历任公司车间主管、生产运营中心副经理、生产运营中心装配部经理；2017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日，孟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2,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 孟岩先生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孟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 孟岩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黄小华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唯一网络数据中心战略事
业部总经理。 2003年 9月至 2015年 8月，担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业务主管；2015 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担任唯一网络副总经理；2020年 12月至今，担任唯一网络数据中心战略事业部
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黄小华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小
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黄小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郑可君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唯一网络数据中心战略事
业部副总经理。 2003年 7月至 2009年 11月，担任中国电信厦门分公司工程师；2009年 12月至 2016
年 7月，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全业务支撑经理；2016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担任唯一网络网络运营部总经理兼产品运营部总经理；2020 年 12 月至今，担任唯一网络数据中
心战略事业部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郑可君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可
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郑可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叶裕平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8
年 9月加入公司，担任公司总经办助理；2011年 1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叶裕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0,0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叶裕平先生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叶裕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
询，叶裕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王翠珊女士：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主管。 2011
年 7月毕业于上海商学院英语专业、华东师范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学士学位；2011 年 3 月加
入公司，担任公司销售部助理；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担任公司董秘办助理；2018 年 2 月至今，
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王翠珊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5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王翠珊女士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翠珊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
询，王翠珊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余舒婷女士：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现任公司审计部副经理。 2012
年 6月毕业于广东海洋大学；2012年至 2014年 7 月，担任东莞沙田丽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部信
贷组组长；2014 年 8 月加入公司，担任会计；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担任公司财务部主管；2019
年 4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副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余舒婷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余舒
婷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
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余舒婷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接受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兴股份”）的委托，指派戴毅律师、陈晓

璇律师（下称“本律师”）出席南兴股份于 2021年 5月 7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
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
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及南兴股份
《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律师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南兴股份董事会已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2021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上刊登了《南兴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合称“《股东大会通知》”），在法定期限内公
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审议议案、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二）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年 5月 7日下午在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南兴
股份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南兴股份董事长詹谏醒主持，就《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
行了审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已在《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网络投票。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南兴股

份《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南兴股份董事会召集。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 22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4,655,959股，占南兴股份股份总数的 62.4961%。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11人，均为 2021年 4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南兴股份
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4,123,695股，占南兴股份股份总数的 62.3159%。

2、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大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32,264股，占南兴股份股份总数的 0.1801%。

（三）南兴股份全部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部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南兴股份《章程》的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就《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在监票

人监督下由计票人点票、计票产生现场投票结果；结合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本次股东
大会公布了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466,914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861%、16.9139%、0.0000%。 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43,209 股同意、

112,75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0.0611%、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43,209 股同意、

112,75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0.0611%、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43,209 股同意、
112,75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0.0611%、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60,909 股同意、

95,05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5%、0.0515%、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 184,574,559 股同意、

81,400股反对、0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反对、弃权股数分别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9%、0.0441%、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通过逐项审议，詹谏醒获得同意股数 184,583,803 股、王宇杰获得同意股数 184,525,802 股、詹任宁获
得同意股数 184,575,802股，同意股数均超过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当选为南兴股份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王竞达获得同意股数 399,708 股，未达到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未当选南兴股份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通过逐项审议，曾庆民获得同意股数 184,520,703 股、高新会获得同意股数 184,520,703 股、姚作为获
得同意股数 184,520,703股，同意股数均超过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当选为南兴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通过逐项审议，林惠芳获得同意股数 184,520,704 股、梁浩伟获得同意股数 184,520,703 股，同意股数
均超过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当选为南兴股份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审议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南兴股份《章程》的有关规定，是合法、有
效的。

四、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 毅
负责人：邢志强

中国 广州 陈晓璇
二○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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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7 日以现场
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在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后，经全体
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本次会议为紧急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监事
推举监事林惠芳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认真审议了会议议案，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选举林

惠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时
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附件：个人简历
1、 林惠芳女士：198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前身东莞市南兴木工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总经办经理。 2006 年 6 月毕业于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文科教育专业；2006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担任总经办助理；2011 年 1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2013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
办经理；2019年 6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8年 7月至今，兼任无锡南兴装备有限公司监事；
2020年 4 月至今，兼任南兴云计算有限公司监事；2020 年 12 月至今，兼任厦门市南兴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林惠芳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林惠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及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查询，林惠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制作 董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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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27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回购报告书》（2021-015）。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6 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公司在回购股份的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 本次回购的用途为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

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
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1年 4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121,8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 0.81%， 回购最高价为 12.50 元/股， 最低价为 11.01 元/股， 已使用资金总额为
47,995,492.32元（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1年 5月 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518,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 1.08%，回购最高价为 12.50 元/股，最低价为 11.01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 64,257,379.41
元（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 年 1 月 28 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 年 1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3,265,800 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33,16,450股。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且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
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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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年 4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27,115 12,853 82,734 35,170 135.24% 25,662 12,995 80,413 35,187 128.53%
-乘用车 26,487 12,120 80,735 33,767 139.09% 25,034 12,262 78,414 33,784 132.10%
-纯电动 17,405 9,837 56,788 28,055 102.42% 16,114 9,966 54,713 28,076 94.87%
-插电式混合动力 9,082 2,283 23,947 5,712 319.24% 8,920 2,296 23,701 5,708 315.22%
-商用车 628 733 1,999 1,403 42.48% 628 733 1,999 1,403 42.48%
-客车 327 609 1,149 1,236 -7.04% 327 609 1,149 1,236 -7.04%
-其他 301 124 850 167 408.98% 301 124 850 167 408.98%
燃油汽车 18,396 18,573 70,961 57,826 22.71% 19,572 18,814 68,966 57,895 19.12%
-轿车 5,201 1,986 19,292 9,783 97.20% 5,633 2,166 19,226 9,919 93.83%
-SUV 11,695 15,026 45,572 43,292 5.27% 13,004 15,073 44,611 43,209 3.24%
-MPV 1,500 1,561 6,097 4,751 28.33% 935 1,575 5,129 4,767 7.59%
合计 45,511 31,426 153,695 92,996 65.27% 45,234 31,809 149,379 93,082 60.48%

注：本公司 2021年 4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2.170GWh，本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 7.428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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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7日（星期五）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 月 7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5月 7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工业区世盛路 580 号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冯明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90,001,5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00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81,00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5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9,001,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0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197,5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19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3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2％。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0,001,5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7,51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辉、王安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621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1-053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股东刘俊君及一致行动人刘祎、王琰、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5 月 7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刘俊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刘祎先生、王琰女士、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来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达到 1%的告知函》，自 2020年 3月 11日至 2021年 5月 6日期间，刘俊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刘祎先生、王琰女士、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1,420,727股，增持股份比例达到 1.38%。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俊君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祎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 **********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琰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 4号楼-3、7-701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3月 11日至 2021年 5月 6日

股票简称 美吉姆 股票代码 002621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比例

2020年 3月 11日至 2020年 6月 9日
集中竞价 A股普通股 142.88 0.2418%

公司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售股导致的比例变动（注 1） - - 0.0002%

公司权益分派后股数调整为（注 2） - 200.03 -

2020年 6月 10日至 2021年 5月 6日
集中竞价 A股普通股 546.27 0.6608%

2021年 5月 6日
大宗交易 A股普通股 395.77 0.4788%

合 计 - 1142.07 1.3815%

注 1：公司于 2020年 5月 29日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408,015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590,881,492股的 0.069%，回购后的股本为 590,473,477股；
注 2：公司于 2020年 6月 9日实施了 2019年度权益分派，以 590,473,477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000000股。
若计算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 3546.72 6.0024%
（注 3） 6107.48 7.38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74.96? 5.0348% 4568.36? 5.52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571.75 0.9676% 1539.12 1.8618%

注 3：注 1、注 2所述股权激励限售股回购注销及权益分派实施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为 6.0065%。
若计算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根据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星未来（天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称“甲方”）与霍晓馨、刘俊君、刘祎、王琰、王沈北（合称“乙方”）签署的《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收购协

议》、《收购天津美杰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补充协议四》的约定：乙方应将不低于交易价款（税后）总额的 30%（“股票增持价款”）用于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二级市场等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甲方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乙方增持该等股票总数量视成交时的市场价格而定，但该等股票总数量不应超过乙方全部股票增持完成时三垒股份（公司证券简称现已更
名“美吉姆”，下同）总股本的 18%，且乙方应支出的股票增持价款以乙方已增持完成三垒股份总本的 18%时已支出的金额为准。 在满足前述约定下，乙方应当自收到剩余交易价款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股票增
持价款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该承诺目前正在履行中。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俊君

刘祎
王琰

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 年 5 月 8 日


